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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 “口说无凭”， 一

旦发生纠纷， 常常需要通过录

音方式补充取证。

那么， 对方不知情， 私下

录音是否合法有效？ 录音取证

又有什么基本规则和技巧呢？

毫无疑问， 录音或录像证

据是法律允许的证据形式之一。

但按照法律规定， 非法取得的

证据是不可以作有效证据的 ，

录音证据如果是非法取得的 ，

就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70 条

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

据， 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

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 人

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

（三） 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

手段取得的、 无疑点的视听资

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

复制件；

该条款对视听资料作了明

确的限制， 首先就要求是 “合

法手段取得的”。

那么， 在对方不知情、 未

同意的情况下， 偷录是合法手

段还是非法手段呢？ 在司法实

践中， 这要看具体情况分析：

如果是与对方当面或电话

沟通过程中， 偷偷录制双方沟

通的过程取得的视听证据， 一

般认为属于合法取得。

如果是在他人居所、 工作

场所安置偷录设备， 或采用其

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视听证据 ，

一般认为不属于合法取得。

那么， 录音证据的证明力

强吗？ 在司法实践中， 确实有

不少案件因为录音证据起了关

键作用， 让持有该证据的当事

人胜诉， 但也有大量的录音证

据没被法院采信。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

规定》 对录音证据所加的限制，

除了 “合法手段取得” 外， 还

有 “有其他证据佐证”、 “无疑

点” 等关键要素。

一般来说， 如果只有录音

证据， 没有其他佐证， 得到法

院支持是很难的。 另外， 由于

当事人缺乏经验， 录音内容不

清楚、 不准确， 无法和其他证

据相互佐证， 也会导致有些合

法取得的录音证据最终不能成

为定案依据。

所以， 录音证据的收集， 也

是有很多规则和技巧的。 这方面

的要点如下：

1、 要以合法手段收集。

这一点前文已经解析过， 就

不再赘述了。

2、 谈话内容要有一些基本要

素。 这些要素包括时间、 双方身

份、 地点等。

3、 录音取证要尽早。

在双方没有发生激烈冲突 ，

或者还没有起诉之前， 通过录音

方式取证还是有机会的。 在矛盾

激化或起诉后， 再收集证据一般

很难成功。

4、 要根据案情设定谈话内容

的关键点。

要根据案情和手里掌握的其

他证据， 来设计录音证据要固定

的关键点 ， 关键是与诉求一致 ，

与其他证据能相互佐证。 对于关

键内容， 可能的话应反复多次确

认。

5、 谈话的语气、 沟通方式事

先要设计好。

表达要自然， 否则对方可能

会警觉， 导致丧失取证机会； 不

要以威胁的口吻交谈， 不要激动

争吵， 否则所说内容可能会被认

定为非真实意思表示； 涉及关键

点的语言内容要清楚明确， 不能

含糊不清； 可能的话， 关键内容

应由对方明确表达， 而不是通过

答复 “嗯” “啊” 来确认。

6、 录音取证要固定的事实，

不是各方对事实的看法。

是非对错自有法官来判断 ，

当事人举证的目的是固定曾经发

生的客观事实， 不要在各方不同

观点上纠缠。

7、 注意控制谈话的时间和节

奏。 法庭上的时间宝贵， 录音取

证的时间不宜过长。

8、 注意保留录音的原始载

体。 对视听资料的真实性产生争

议时 ， 可能需要进行司法鉴定 ，

这时要向法院提供原始的视听资

料载体。

9、 要提供完整录音证据， 而

不能擅自剪辑、 截取。 剪辑、 截

取后的录音证据， 通常是无效的。

10、 向法院提供录音证据要

有文字版。

向法院提供录音证据的方式

通常是刻盘， 而且要给对方一份，

而且还应该向法庭提供对应的文

字整理版。

准备录音证据的要点

□北京中盾

律师事务所

杨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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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社会的一员， 总要

和他人交往发生联系。 在人际

交往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应遵循

同样的准则， 不能对人一套，

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 更不能

宽以待己、 严以待人。

可在现实中， 采取这种双

重标准的人还不少， 我们最近

就碰到两起。

一次是我们在南方某城市

出差， 在乘坐出租车时， 司机

一再强调该城市人员素质高，

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在驾驶过程中， 司机指责

我们安全带系得不规范， 说我

们是外地人不懂。

可出租车行驶在高速公路

上， 司机突然开始接电话， 我

们马上指出， 开车打电话是违

反交通规则的， 司机将电话挂

掉后， 却对我们吼道： 你们谁

看见我打电话了， 有证据吗？

无独有偶， 我们在办理一

件经济案件中， 也碰到过这样

一个同行。

在涉及到一张 6 年前的送

货单且又是复写件时， 我们表

示因时间久远， 人员变动无法

核实其真实性。

该同行马上表示我们是虚

假陈述做伪证， 但当我们提供

详细的付款记录时， 该同行马

上指出该付款记录是单方整理

不认可。

我们指出： 你这么一个讲

诚信的人怎么没核实就不认可

呢？

我们认为， 对人对己不能

实行双重标准， 更不能严于律

人， 宽以待己。

切勿宽以待己严以待人

人作为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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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

最近我接待了一个当事人

的咨询， 觉得颇有感触。

最初她是电话咨询的， 这

位女士听起来年纪不大， 她说

自己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一审已

经判下来了， 结果是她败诉，

问我该怎么办 ， 是否应该上

诉， 上诉后结果会怎样。

叙述中， 她不断抱怨现在

的法官如何如何……我问她判

决书上写的败诉原因是什么，

她说法官说是因为没有做鉴

定， 所以证据不足， 只能判你

败诉。 我问她： 法官没有给你

释明这个需要鉴定吗？ 她说：

法官说我还教你打官司啊？

我问她： 你请了律师吗？

她说： 没有， 我认为这是很简

单的事情啊， 医院给我用错药

了， 医院就得承担责任。

我说： 你来我们所， 我看

一下你的判决书再给你建议

吧。 第二天她准时来到我的律

所。 我看完她的材料后， 真是

哭笑不得。

就她所提供的材料来看，

在一审中， 她犯了许多致命的

错误。 我当即就问她： 你为什

么一审不请个律师呢？ 或者至

少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啊。

她天真地回答我： 我认为

这个事情很简单呀。 我说： 就

你所给的材料来看， 你在一审

中有两个致命伤：

首先， 你没有做医疗事故

鉴定， 也没有做医疗过错的司

法鉴定。 仅凭你在网上搜索的

所谓常识资料来证明医院存在

用错药的事实， 法院是不可能

支持的。 其次， 你的诉讼请求

没有证据支持。 你主张的医疗

费 、 误工费 、 交通费 、 电话

费、 精神损害等赔偿项目没有

任何相应的证据。 你这样自己

随便想个数目， 肯定不会得到

法院的支持。

听我说完这些， 她立即情

绪激动地对我说： 这个都是常

识啊， 用错药就是用错药了，

我花的这些钱和损失都是实实

在在的， 我也没有撒谎， 都是

真的！

我沉默了一会告诉她： 你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你可以

问问其他律师。 因为那段时间

我的确很忙， 她只好悻悻地离

开了。

过了几天， 她又来到我们

律所， 说： 王律师， 我已经上

诉了， 我自己去做了份司法鉴

定。 你看我这样做可以吗？ 然

后就拿材料给我看。

我一看上诉状， 几乎是惊

呆了。 对于我上次的意见， 她

一点也没听进去。 我问她： 这

上诉状也是你自己在家写的？

她说是啊！ 我说： 你这个上诉

状问题非常多， 这份鉴定的钱

很可能白花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 你这份上诉状没有写诉

讼请求， 也没有写上诉理由，

要求赔偿的项目没有补充证

据 。 同时 ， 你单方委托做鉴

定 ， 诉讼中肯 定 会 受 到 质

疑……

最近碰到的这件事， 让我

思考了很久。

我就想， 为什么美国人在

遇到纠纷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

想到找律师， 而我们的当事人

在遇到纠纷的时候， 却总是首

先考虑自己解决呢？

早先看报纸， 说一些打过

官司的当事人干起了公民代

理。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自己去研究法

律。 要知道， 一个人要成为律

师， 基本上都是接受过多年的

大学教育， 并且通过司法考试

并实习一年后， 才能取得律师

执业证， 刚执业的律师在很多

诉讼策略和技巧方面还很稚

嫩， 这就是为什么说律师越老

越吃香的原因。

基于社会分工的现代社

会， 人们在为他人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同时， 也在享受着他人

的服务。 分工的出现， 大大促

进了社会的发展， 把专业的事

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应该成

为常识。

对于一个没有法律知识的

当事人， 自己去打官司， 从诉

状到出庭都是自己去搞定， 我

在佩服其勇气的同时， 也担心

这样的当事人把自己的权利太

不当回事了。 因为这样盲目的

诉讼， 有时候会带来无法逆转

的不利后果。

律师之所以称之为 “师”，

说明律师也是门技术活。 法律

问题不像电脑中毒后自己重装

系统那么简单， 其中藏着很多

知识、 智慧和经验。 想要通过

法律途径维护权利的人， 也请

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

律师是门技术活

□江西求正沃德

律师事务所

王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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